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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海区城市管理局
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












1.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服务指南
（主动服务）

一、办理依据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第十九条：城市人民政府在进行城市新区开发或者旧区改造时，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生活废弃物的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等环境卫生设施，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概算。
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157号令）第五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城管局下属二级机构：瑶海区城管局生活废弃物转运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1.招标：瑶海区城管局负责组织开展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服务项目的公开招标工作。
2.清扫：中标企业按照合同内容开展垃圾收集、运输，区城管局负责监管。
3.考核：瑶海区城管局环管科、转运中心负责开展垃圾清运日常考核工作，根据考核结果予以结算。
4、服务范围：各垃圾清运公司负责对全区生活小区、商业综合体、学校等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转运（已招标文件明细为准）
至垃圾中转站。
六、服务时限
生活垃圾及时收运，日产日清。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瑶海区新安江路与广德路交口东南角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1:40，下午 14：00-17:30​
咨询方式: 0551-64482716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20309





2. 全区主次道路、绿化隔离带等公共区域的保洁服务指南
（主动服务）

一、办理依据
《合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责任区及其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一）城市主次道路和绿化隔离带、高架桥、立交桥、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公厕等公共区域，由市容部门或者其他管理维护单位负责。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城管局下属二级机构：瑶海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1.招标：瑶海区城管局负责组织主次道路等公共区域保洁项目公开招标。
2.清扫：中标企业按照合同内容开展清扫保洁，区城管局负责监管。
3.考核：瑶海区城管局环管科、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负责开展清扫保洁日常考核工作，根据考核结果予以结算。
4、服务范围：6家中标公司负责对全区约1100平米道路（绿化带）进行常态化保洁，板桥河等4条河道159万平米河道面积进行常态化保洁。
六、服务时限
每日进行清扫保洁。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瑶海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瑶海区一环路与长江东大街交口；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1:40，下午 14：00-17:30​
咨询方式:瑶海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0551-64299732。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20309






3. 城市公共厕所建设、改造和保洁服务指南
（主动服务）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0年8月23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7号）第二十三条: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专人或者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负责公共厕所的保洁和管理，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承包公共厕所的保洁和管理。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城管局下属二级机构：瑶海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负责对全区115座直管公厕进行日常保洁，包括内部设施设备维护、化粪池清掏、内部环境常态保洁等。
六、服务时限
每日进行管理保洁。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瑶海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瑶海区一环路与长江东大街交口；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1:40，下午 14：00-17:30​
咨询方式:瑶海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0551-6469134。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20309












4.数字化城管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行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建城〔2007〕73号）：积极推行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加强建设系统效能建设，提升城市日常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政府应急能力。           
2.《中共合肥市委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合发〔2014〕24号）: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先行工程，对于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整合城市管理资源，提高城市管理效能，创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问题上报：通过瑶海区数字化城管平台、视频监控自动抓拍等方式，收集城市管理设施和事件（行为）问题。​
分流派遣：平台对上报问题分类登记，根据责任归属派遣至相关处置单位或街道（乡镇）。​
处置反馈：处置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问题整改并反馈结果，平台全程跟踪督办。​
核查结案：平台对整改结果进行现场核查或线上核验，符合标准的予以结案，形成闭环管理。​
服务范围：覆盖全区城市管理领域，包括市政设施破损、市容环境乱象、违法建设、公共服务诉求等各类问题处置。
六、服务时限​
一般问题 8 小时内响应处置，复杂问题 72 小时内办结（特殊情况除外）。​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瑶海区新安江路与漕冲路交口建设大厦七楼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1:40，下午 14：00-17:30​（平台 24 小时接收诉求）​
咨询方式: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0551-64420309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20309

5.“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城市管理领域）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通12319短消息服务的通知》（建办精〔2015〕39号）：二、推进平台建设。各地应统筹协调12319热线与短信平台建设，统筹规划，科学使用，提高利用效率；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37号）：整合城市管理相关电话服务平台，形成全国统一的12319城市管理热线服务平台，并实现与110报警电话等的对接；
3.《关于印发<合肥市进一步归并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方案>的通知》（合政办秘〔2021〕30 号）：除110、119、120、122等紧急热线外，完成全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工作，实现 12345一个号码服务、一个平台办理。市12345 热线办已于 2021 年12月15日20：00点完成我市12319热线归并工作。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诉求接收：承接 12345 热线转办的城市管理领域相关诉求，包括环境卫生、市容秩序、设施维护、执法投诉等。​
登记分流：对诉求内容分类登记、精准甄别，2 小时内分流至对应责任科室或下属单位。​
办理反馈：责任单位按规定时限办理，形成书面答复意见，由指挥中心统一反馈至热线平台及诉求人。​
跟踪督办：对超时未办结、诉求人不满意的事项，启动督办程序，确保诉求闭环解决。​
服务范围：城市管理领域各类民生诉求，涵盖垃圾清运、道路保洁、占道经营、违建治理、公厕管理等事项。​
六、服务时限​
特殊诉求当天办结，一般诉求在3至7个工作日内办结（需延期的按规定报备）。​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瑶海区新安江路与漕冲路交口建设大厦七楼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1:40，下午 14：00-17:30​（热线 24 小时受理）​
咨询方式: 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0551-64420309​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20309




















6.临时规范摊点群的设置公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合肥市城市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在不影响城市交通、环境卫生和居民生活的前提下，按照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范，可以划定临时设摊经营区域，报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承办机构​
各街镇城管中队​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含摊点经营者、社区居民等）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点位规划：由街镇提出设置方案，方案应征求城管、住建、资规、交警、应急、市监、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经区政府划定后，报市城管局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备案公示：由街镇对规划确定的摊点群点位，明确经营时段、经营范围、保洁责任等要求，通过政府官网、社区公告栏等渠道公示。
规范管理：联合街道（乡镇）、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摊点群经营行为进行常态化监管，督促经营者遵守市容环卫、食品安全等规定。​
动态调整：由街镇根据市民反馈和实际运行情况，适时优化摊点群布局、规模和管理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整信息。​
服务范围：全区范围内经规划备案的临时摊点群，包括民生服务类（修车、缝补）、便民经营类（早餐、农副产品）、特色市集类（夜市、文创集市）等。​
六、服务时限​
摊点群设置规划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日常管理全天候覆盖经营时段。​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摊点经营者无需缴纳设置服务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瑶海区新安江路与漕冲路交口建设大厦八楼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1:40，下午 14：00-17:30​
咨询方式: 0551-64420315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20309




7.设置公共信息张贴栏服务指南
（主动服务）
​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零星张贴宣传品，应当张贴在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设置或者指定的公共张贴栏中。
2.已提供经常性、常态化、为群众认可的便民信息集中发布栏设置服务。《合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街巷、居住区内选择适当地点设置公共张贴栏。零星张贴宣传品的，应当张贴在指定的公共张贴栏中。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城管局行政审批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选址建设：在小区、街巷、广场等公共区域，按照 “便民集中、不影响市容” 原则，合理设置公共信息张贴栏，统一规格样式和管理标识。​
日常维护：定期对张贴栏进行清洁、维修，及时清除过期、违规张贴信息，保持栏体完好、内容规范。​
引导规范：通过宣传告知，引导市民将招聘、租房、通知等零星招贴物张贴至指定张贴栏，严禁乱贴乱画。​
服务范围：全区各街道（乡镇）、社区公共区域，覆盖生活小区、商业街区、学校周边等人员密集区域。​
六、服务时限​
张贴栏日常维护每日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市民张贴合法信息无需缴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瑶海区新安江路与漕冲路交口建设大厦八楼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1:40，下午 14：00-17:30​
咨询方式: 0551-64420311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20309





8.非机动车停放设施及划线维护服务指南
（主动服务）

一、办理依据​
《合肥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划定本辖区的非机动车停放场地，设置明显标识。有条件的场地，可以配置电动自行车充电换电设施，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开展充电换电服务。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城管局公共设施管理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点位规划：遵循 “便民适用、不占盲道、安全有序” 原则，在主次干道两侧、社区出入口、公交站点周边等区域，合理规划非机动车停放点位。​
设施维护：定期对停放线框、标识牌进行检查，及时翻新模糊标线、维修损坏标识，对不合理点位动态调整。​
秩序管控：配合街道（乡镇）及运营企业，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清理违规占用停放位、堵塞通道的车辆。​
服务范围：全区主次道路、社区、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等区域的非机动车停放设施建设与维护。​
六、服务时限​
[bookmark: _GoBack]根据实际情况完成新增停放点位施划和标线、标识维护工作。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瑶海区新安江路与漕冲路交口建设大厦八楼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1:40，下午 14：00-17:30​
咨询方式: 0551-64420360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20309

